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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私立普台國民中小學國中部獎學金設置辦法 
(97 年 12 月 8 日修正版) 

 

壹、設立宗旨︰為鼓勵本校學生敦品勵學，培養高尚品格暨好學精神，發展本

位課程特色，特設置福慧、般若、國語文、數理、外語等五類獎學金。 

貳、頒發對象：普台國民中小學國中部在學學生。 

參、獎學金申請資格暨獎勵辦法： 

一、福慧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 

1.每學期每班學期學業與日常生活表現平均總成績為全班第一名之學

生。 

2.學業成績包含國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等領域及外國語文加權後之平均成績。 

（二）獎學金名額：每學期每班一名。 

（三）獎勵辦法：優免每月「生活輔導費 6000 元」。 

二、般若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 

1.每學期每年級英文及數學分組在 A 組，學業成績為全校前 18 名，且

日常生活表現成績 85分(含)以上之學生。 

2.學業成績包含國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等領域及外國語文加權後之平均成績。 

3.已獲得他項獎學金者仍可申請。 

（二）獎學金名額：每學期各年級英文及數學分組在 A組之前 18名者。 

（三）獎勵辦法：優免每月「生活輔導費 4000 元」。 

三、國語文優秀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每學期每班國語文（國文、國學、書法）正式授課節數

平時與定期評量加權後之平均總成績為全班第一名，且學期學業成

績 80分(含)以上、日常生活表現成績 85分(含)以上之學生。 

（二）獎學金名額：每學期每班一名。 

（三）獎勵辦法：優免每月「生活輔導費 3000 元」。 

四、數理優秀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每學期每班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等正式授課節數

平時與定期評量加權後之平均總成績為全班第一名，且學期學業成

績 80 分(含)以上、日常生活表現成績 85 分(含)以上，且數理科分

組為 A組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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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學金名額：每學期每班一名。 

（三）獎勵辦法：優免每月「生活輔導費 3000 元」。 

五、外語優秀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 

1.獎項類別有「外語-英日優秀」、「外語-英法優秀」、「外語-英西優

秀」三項外語優秀獎學金。 

2.外語學期總成績為英語、第二外語（包含平時與定期評量聽、說、讀、

寫四項總成績）依授課節數加權後之平均總成績，且學期學業成績 80

分(含)以上、日常生活表現成績 85分(含)以上之學生。 

3.英語及第二外語分組須皆在 A組，方有申請此項獎學金之資格。 

4.海外剛回國學生有鑑於中文學習能力較弱，規定第一學期學業成績 70

分(含)以上，第二學期學業成績 75分(含)以上，第三學期學業成績與

一般學生同為 80 分(含)以上，日常生活表現成績 85 分(含)以上之學

生。 

（二）獎學金名額：名額依各種第二外語選修人數而定，每滿 35位即設置 1

名額（四捨五入），不滿 35位則設置 1名額。 

（三）獎勵辦法：優免每月「生活輔導費 3000 元」。  

肆、審查辦法： 

一、各類獎學金以就讀普台之成績計算，轉學前之他校成績或本校直升國

中部學生之小六成績不列入評量依據，各科成績登錄以四捨五入法計算

至小數第二位。 

二、獲頒各項獎學金之學生在次一學期之就讀期間，可依據獎勵辦法，每月

優免該項獎學金之金額﹔若未足一個月時，獎學金之金額則按比例計

算。若獲頒各項獎學金之學生已另享有其他獎助學金而尚有餘額之情況

下，可從註冊費內優免其餘額。 

三、學期期間凡記警告(含)以上處分之學生，即喪失申請資格。 

四、經審核通過已獲得獎學金之學生若自本校轉出，則喪失請領資格，且該

項獎學金不再遞補。 

五、福慧、般若、國語文、數理、外語優秀獎學金： 

（一）上學期獎學金之申請在下學期開學前一週內由註冊組協請級任教師提

出，並在開學後兩週內召開審查會議完成名單審查程序﹔下學期獎學

金之申請在七月中旬由註冊組協請級任教師提出，並在七月底前召開

審查會議完成名單審查程序。 

（二）獎學金錄取名額由「獎學金評審委員會」(以校長為召集人，並由副

校長、相關處室主管及教師代表共九至十三人組成)召開會議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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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決定名單，再交董事會「獎

學金執行委員會」複審並執行。 

（三）各班申請方式﹕各班級任教師依據註冊組提供之各班級學期成績與日

常生活成績總表（使用校務行政系統統一格式）提出申請(申請表格式

詳如附件 1)，並由國中教導處彚整後，召開會議請「獎學金評審委員

會」辦理審查。 

（四）般若獎學金為已獲得他項獎學金者仍可申請，其申請資格由註冊組依

據學生之學業成績及符合該項獎學金規定者提出，由「獎學金評審委

員會」辦理審查。 

（五）各項獎學金之選取次第為：福慧獎學金、國語文優秀獎學金、數

理優秀獎學金、外語優秀獎學金。 

（六）各項獎學金若成績同分時參酌下列科目順序評比：學業、國語文、數

理、外語等成績。 

（七）同一學期每位學生以核領一項獎學金為限（般若獎學金不在此限，可

重覆領取）；若已獲頒獎學金之學生，他項成績仍列全班第一名，則

由次一名依序遞補該項獎學金之名額，遞補至第五名（含）止，五名

外則該項從缺。 

舉例如下﹕ 

除福慧獎學金屬首要遴選之獎項外，其他獎項部分，若同一位學生已

具領取某項獎學金資格，其他仍有二至多項成績為該班第一名時，因

其申請項目會影響次一名學生之獲獎機會，因此第二項獎學金之選擇

依據學業、國語文、數理、外語等順序之成績決定由何人遞補。例如﹕

甲生外語、國語文成績均為班上第一名，乙生為外語第二名，丙生為

國語文第二名，若乙生學業成績優於丙生，則甲生領取國語文獎學金，

由乙生遞補為外語獎學金獲獎人。 

伍、獎學金經費來源： 

本案所需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編列支應。 

陸、本辦法經董事會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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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私立普台國民中小學   學年度第 學期 

   般若獎學金申請表 

班 級 學生姓名 學業成績 
日常生活 

成績 
備註 

    
 

    
 

    
 

    
 

    
 

    
 

    
 

    
 

    
 

※以上申請之學生須符合該獎學金之規定方可申請。 

※審查通過名單由國中教導處統一發佈，參與審查相關人員請保密。 

 

承辦          處室主管          會計          副校長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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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私立普台國民中小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年    班校內獎學金申請表 

獎 項 學生姓名 學業成績 
日常生活 

成績 

學業與日

常生活總

成績 

國語文 

成績 
數理成績 外語成績 備註 

福 慧     ----- ----- ----- 
 

國 語 文    -----  ----- ----- 
 

數 理    ----- -----  ----- 
 

外 語    ----- ----- -----  
 

※以上申請之學生須符合該獎學金之規定方可申請。 

※審查通過名單由國中教導處統一發佈，參與審查相關人員請保密。 

 

級任老師：           承辦：           處室主管：           會計：           副校長：          校長： 

 

附件 1 


